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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证处
$

下海
%

十

年突然被叫停

!""#

年
!

南京市司

法局成立了南京市第三

公证处
!

自收自支的公

证处是司法局下属的行

政事业单位
"

两年后
!

在

党的十五大文件要求律

师
#

公证等
$

社会中介服

务机构要与政府部门彻底

脱钩
% !

国务院要求经济鉴

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必须与

政府脱钩
!

改为合伙制或有

限责任制
!

南京市委
&

!""$

'

%&

号文要求
$

在一年内
!

中

介机构要按合伙制
#

股份合

作制的原则改制
%

的大政策

背景下
!

南京市第三公证处

完成了全国首个公证处股份

合作制改革试点
"

在我国法律对公证处究

竟属何性质一直有些模糊的

背景下
!

第三公证处的
$

吃螃

蟹
%

举动在业内有着不小的

影响
" $

国有资产退出
#

工商

登记
#

职工入股
!

然后是员工

向局里辞掉编制和公职
" %

虽

然这一改制行为被司法局定

义为试点
!

但是对于第三公证

处里的每一个员工来说
!

这个

改制是实实在在的
$

下海
% "

改制后的第三公证处业

务迅速发展
!

也取得了多项荣

誉
!

还曾经作为改革典型
!

在

全国公证行业进行经验介绍
"

然而
!

去年
"

月
'(

日
!

南京市司法局派出一组人员

来到第三公证处
!

口头宣读

了一份
(

关于终止南京市第

三公证处股份合作制试点的

决定
) !

宣布第三公证处终止

改制
!

回归司法局下属行政

事业单位
"

这 个 决 定 来 得 如 此 突

然
!

甚至让正在办业务的公

证员都呆得说不出话来
"

!#$%&'"

现行试点有违
&

公证法
'

司法局对
$

收回
%

第三公

证处动机的解释是因为
(

公证

法
)

的颁布
"

())*

年颁布的

(

公证法
)

规定
*$

公证机构是

依法设立
!

不以营利为目的
!

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
#

承担

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
" %

司法局方面说
!

这个规

定决定了对公证机构内部运

行机制实行股份合作制试点

不合时宜
"$

既然国家规定公

证处不以营利为目的
!

那么

公证处
+

下海
,

就有违法律

规定
" %

在这一背景下
!

南京

市司法局报经上级主管部门

批准
!

宣布
$

全市公证处统一

按事业体制运行
% "

试点期间暴露很多问题

$

第三公证处在进行股

份合作制试点期间
!

逐渐暴露

出很多问题
!%

司法局人士

说
!$

比如违反规定设立公

司
#

片面追求经济效益
#

违规

办证等等
"

这些情况严重影响

了公证机构的公信力
!

在社会

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
" %

南京市司法局还认为
!

在

一个局部地区长期实行公证

机构两种运行机制
!

不利于公

证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
!

终止

试点符合实际
!$

既然改革是

摸着石头过河
!

那么我们在试

点失败后再改回来就没有什

么问题
% "

!()*+,"

司法局越权释法

$

改制怎么不合时宜了
-

谁听说过摸着石头过河一摸

十年的
- %

第三公证处对司法

局的解释无法认同
"

第三公

证处主任张晓丽说
!

司法部

())+

年还专门出台了
(

关于

做好公证机构设置调整工作

应当注意的有关问题的通

知
) !

该文明确
$

鉴于合作制

公证处处于试点阶段
!

各地

要保持试点工作平稳有序
!

数量上不再增加
!

现有的原

则上也不做变动
% "

对
$

不以营利为目的
%

应

该怎么理解
-

张晓丽说
!(

公

证法
)

出台后
!

没有任何一部

法律
!

司法部也没有任何规章

规定
!$

不以营利为目的
%

的

机构应是什么性质
"

南京市司

法局作为一个地方司法行政

机关
!

凭什么越权解释法律
-

张晓丽认为
!$

不以营利

为目的
%

是就机构的社会功

能而言
"

也就是说
!

公证处的

功能和作用是预防纠纷
#

减

少诉讼
!

这就是
$

不以营利

为目的
%

的机构
"$

比如作为

工商登记的企业法人的会计

师事务所
#

民营幼儿园
!

也被

定义为
+

不以营利为目的
,

一样
" %

即使有问题也与体制无关
张晓丽对司法局所说的

$

第三公证处暴露出很多问

题
%

感到气愤
" $

先不论这些

问题是否存在
!

就算有
!

那也

应该是司法局加强规范与管

理的事
"

如果我们违规
!

司法

局完全可以查明后进行行政

处罚
!

这与体制有何关系
-

更

何况
!

这种指责根本就是空

穴来风
#

违背事实
" %

张晓丽质疑说
*$

假如这

些问题存在
!

那么这么多年

来
!

司法局为何从没有作出

过处罚决定
!

甚至连个整改

意见都没有
- %

针对司法局说的
$

一个

地区长期实行两种运行机制
!

不利于公证事业发展
% !

张晓

丽也感到匪夷所思
"

她说
!

事

实上南京市公证行业正是从

有了股份合作制的
,""&

年

后
!

无论是业务范围
#

业务数

量
#

业务收入
!

还是人员数量
#

社会作用
#

公共影响等方面都

取得了大幅度的提高
!

这是谁

也不能否认的事实
"

!-./0"

公证处要求撤回司法局决定
张晓丽说

!

司法局
$

我决

定试点
!

我就有权终止
%

的思

维除与法律法规冲突外
!

也

与正常的生活常识相背离
!

这个逻辑如同
$

谁生的孩子
!

谁就有权让孩子死
% $

谁赠

送他人物品
!

谁就有权要回
%

一样荒唐
"

为此第三公证处将司法

局告上法院
!

要求撤销
(

关于

终止南京市第三公证处股份

合作制试点的决定
) "

南京市

玄武区法院今天下午开庭审

理此案
"

本报将继续关注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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